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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层政府的避责行为与制度框架结构、它自身拥有资源以及所处的环境有关。面对既定的制度框架

结构和外部不确定性的风险，基层政府被迫采取一种所谓“责任兜底”的方式，即通过责任的全部承担来规避风险

的行为。这一“以退为进”，把自身责任最大化的行为选择是源于强问责压力下的避责逻辑、结果导向下的动力逻

辑以及自由裁量权赋予的机会逻辑使然。经验研究表明，基层政府“责任兜底”的行为，既造成了基层治理资源的

流失，也容易使基层政府的整体工作失序，从而恶化基层的治理环境，加剧了基层治理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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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其政治结构特性

主要 表 现 在“政 治 上 中 央 集 权、行 政 上 地 方 分

权”［1］( P182)。这种政治结构既形塑了中央与地方的

权责关系和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特性，同时造就了

不同的风险类型。由此，地方政府采取不同的行为

以规避不同类型的风险已经成为常态。在风险不对

称的情况下，基层政府的避责行为也就成为风险管

理的重要研究议题［2］( P545)。

显然，中央与地方所承受的压力和责任是不对

等的，因而承担的风险以及所采取的避责行为也是

不一样的。然而，由于中央和地方有着各自的资源

优势，中央的优势主要是政治上，它可以通过双向激

励的方式来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而地方政府的优势

则主要体现在执行上，它们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面对上级下达的任务，它们常常会寻找机会选择回

应的重心和方式。因此，中央面临的风险可能是决

策方面的，而地方政府要面对的可能更多是执行层

面的，是来自上级部门传递和施加的。在有限资源

的约束下，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只能采取一些

灵活的策略来缓解任务压力，即采取所谓的避责行

为来规避自身的风险。这样，压实责任与规避风险

就成为政府间关系的一条主线，也成为公共政策过

程的重要内容。

其实，有关政府避责行为的研究是比较丰富的，

国外文献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制度派学者的

相关研究［3］( P373) ，而国内有关政府避责最为经典的

研究当属曹正汉团队，他们认为，国家正是采取中央

治官、地方治民的上下分治的策略，降低了中央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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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风险和地方的行政风险，进而维持了中国的长久

稳定［4］( P7) ，这一发现启发了后续的研究。最近，倪

星讨 论 了 基 层 政 府 从 邀 功 向 避 责 行 为 的 转

变［5］( P42) ，并从“结构—风险—行为”的视角指出基

层政府避责的内在逻辑是通过采取组合避责的策

略，以规避潜在的或直接的责任风险，而推动基层政

府 避 责 行 为 的 内 在 因 素 是 权 责 分 立 的 制 度 安

排［6］( P123)。盛智明则沿着这一思路，提出了市场化

机制、社会化机制和科层化机制的风险规避策略行

为［7］( P166)。也有研究者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风险类

型的视角，研究了中央与地方对风险的转嫁和控

制［8］( P121) ，认为基层政府采取从共谋到“分锅”的策

略［9］( P30)、“申 诉”的 策 略［10］( P98) 等 来 规 避 自 身 的

风险。

正如贝克所言: “我们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

风险无处不在。面对风险，政府的“有组织的不负

责”［11］( P56) 的应对策略，既反映了政府部门形成风险

规避的文化和惯性［12］( P68) ，也造就了复杂的治理情

境，而上述研究为我们理解不同治理情境下的政府

行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然而，由于地方政府

是分层的，无论是曹正汉、倪星还是盛智明的研究，

并没有对地方政府行为作更为细致的区分，没有对

地方政府在不同避责行为背后的内在机理方面作进

一步探讨。尤其是作为权力末梢的基层政府①，面

对组织体系自上而下的压力传递、信息的不对称和

风险预判的不确定性等诸多外部环境的约束，他们

将采用何种行为来避责? 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显

然，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探索如何推进基层治理体

系现代化，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基于此，本文将探寻在技术治理日趋明显和

风险约束加大的背景下，基层政府的行为模式和策

略选择，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基层政府行为。

二、“责任兜底”: 一种组织学的分

析框架

显然，诸如组合避责、分锅避责等传统的避责行

为，在信息化和技术治理盛行的今天是难以为继的。

那么，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基层政府的避责行为是什

么呢?

我们把基层政府的避责行为称之为“责任兜

底”。“兜底”字面上的涵义是全部承担，“责任兜

底”意指责任的全部承担。作为一种基层政府回应

方式的“责任兜底”，是指基层政府在回应中央政府

推动的公共政策扩散过程中，为了规避因对政策理

解偏差而可能招致的风险，基层政府 ( 通常是县级

政府) 把有可能涉及的责任最大化，也即责任的全

部承担，再把它分解到具体的责任主体 ( 通常是乡

镇) ，以最终达到规避风险的效果。因此，“责任兜

底”本质上也是一种避责的行为方式，只是采取的

策略与基层政府传统意义上的直接避责行为有些不

同。这也表明，面对新的政策实施环境的变化，基层

政府行为被迫作出相应的调整，以规避风险。

如果按照上述定义和性质判断，“责任兜底”具

有以下几种特性: 一是在政策过程中，基层政府( 县

级政府) 为完成上级政府( 省市政府) 的硬指标，对

政策的执行责任主体( 乡镇政府) 实行责任加码，并

依据掌握的自由裁量权进行“自选动作”的设计。

因此，“责任兜底”实际上是县乡之间责任的重新分

配。二是上级政府希望通过对基层政府确立责任目

标来分配更多的注意力，以兜底的方式压实责任，并

通过“一票否决制”来实现自身可能被问责风险的

规避。三是绩效考核中强调结果的价值导向倒逼基

层政府选择通过全部承担责任的方式实现对负面激

励问题的善治。因此，“责任兜底”看似基层政府自

己主动揽责，实际上是面对不确定性、复杂的外部环

境而被迫采取的一种新的避责方式。

如果从组织学的角度来看，行为与制度结构及

外部环境有着内在的关系，按照吉登斯的结构化理

论，结构塑造行动但不决定行动，而行动再生产出新

的结构［13］( P428)。因此，结构与行动具有共生的关

系。当然，结构与行动之间，是通过环境来发生关系

的，即环境是联系二者的中介。作为基层政府的一

种行为，责任兜底归根溯源与制度结构有关联，也与

基层政府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有关系。这样，我们可

以从“制度—环境—行为”的理论脉络，勾勒出“责

任兜底”的分析框架( 如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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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的基层政府主要指县乡政府，上级政府主要是指省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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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责任兜底的组织学分析框架

( 一) 制度框架与结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框架进行了梳理，并对当前中国制度体系和优势

进行了归纳和概括，再一次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对于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重要性。在这些制度

体系中，政治结构是最为基本的，也是其他制度架构

的基础。如前所述，中国的政治结构是以政治与行

政权力分享为起点，即中央与地方在政治与行政权

力资源实行的是分治，中央掌握决策权，可以调配全

国的资源，能够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中

国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之一，但由于中央层级政府缺

乏自己的执行机构，行政权即所谓的执行权一般交

给地方政府来行使，这样，就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分治

的现实。因此，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理顺中央

和地方的责权关系，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减

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赋予地方更多自主

权”［14］( P5) ，以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当然，不

同层级的地方政府，执行权的权属有一定的差异，省

级政府在中央政府决策的大框架下，享有一定的

“转译权”，即可以结合地方实际，行使一定的决策

权，而基层政府 ( 县乡政府) 是主要的政策执行主

体。显然，不同层级的政府在政策过程中所扮演的

角色是不一样的，也正是中国的政治结构特性形成

了独有并十分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我们知

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历来是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中

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构成

了国家治理的主线。

从某种意义上看，公共政策过程牵涉中央与地

方的关系，并通过决策和执行两个分工环节使之联

结在一起。在单一制国家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

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是一个行政问题。中国

历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大多数是围绕如何来处理中

央与地方关系来展开的。可见，既符合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制度架构，又能够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的

积极性，对于提高治理效能至关重要。进一步讲，作

为中央和地方的组织，虽然他们的组织结构呈现出

一定的差异，但都有着特定的组织目标，都需要完成

各自的组织任务，相互间需要达成某种平衡。健全

和优化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架构与结构，对于塑

造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责任兜底”的基层政府行为关联的制度架

构中，还有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国的行政管理

体制具有集权性、政治性、运动性和全能性的特点，

表现在很多权力集中在中央部门机关，政治性的管

理方式偏多，政府职能无所不包，管理带有明显的运

动式特点。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公共政

策的扩散依靠的是“压力管制”的方式来推动，通过

“目标管理责任制”［15］( P61) 和“行政发包制”［16］( P1) 来

实施，从而塑造了不同层级政府的行为和回应方式。

这样，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

行政管理体制共同塑造了复杂的外部环境，进而影

响政府的行为。
( 二) 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环境是联结制度与行为的中介，同时，制度结构

塑造着外部环境。政府行为的外部环境可分为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它们既是一个整体，又具

有各自的特性。政治环境被制度框架与结构所塑

造，同时影响政府行为的方式和走向。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之一就在于能“集中力量办大

事”。在这种制度框架下，资源可以借助行政手段

调配到需要的地方去。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个人

服从集体、地方服从中央等是不容挑战的，而且，在

诸多领域通过实行“一票否决”的制度，来确保一些

重要政策的贯彻执行。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地方政

府一方面需要承受来自上级政府传递下来的压力，

同时要适当地向下级政府转移，而作为权力末梢的

基层政府，面临和承担的风险就更多，且难以控制和

预测。这种风险也影响着基层政府的行为。

同样，制度结构还塑造经济环境，在“发展就是

硬道理”的指导思想下，经济发展历来是各级政府

的中心工作，发展经济也成为地方政府最大的政治，

由此衍生的“招商引资”、确保最低限度的经济增长

率、完成额定的税收任务等构成了各级政府的系统

性压力。因而抓住经济发展的主线，构成了地方政

·56·第 3 期 尹利民等:“责任兜底”: 基层政府的避责行为与逻辑———基于 J 县精准扶贫实践的经验分析



府行为的主要内容，而如何来实现经济可持续的发

展目标，成为地方政府的风险约束。

当然，政府行为的外部环境还包括文化和社会

方面，不同时期，其塑造的压力也有差异。文化和社

会环境主要体现在制度惯性以及由此形成的路径依

赖，这些要素会影响政府的行为方式和策略选择。

也就是说，政府的行为不得不考虑制度习惯或形成

的惯例，即使这些习惯或惯例是不合时宜的。

总之，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扩散性，

增加了风险系数，给基层政府带来压力，进而影响其

行为。
( 三)“责任兜底”的基层政府行为方式

在制度结构和外部环境的双重作用下，会给地

方政府( 尤其是基层政府) 带来一些压力，进而产生

政治风险。为了规避责任，基层政府会采取避责行

为来降低自身的风险。然而，基层政府如何避责?

传统的避责方式主要采取组合避责、分锅避责、屏蔽

信息或瞒报、转移视线模糊关系等等，这些避责策略

实际上是一种规避责任或把责任最小化的行为。显

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避责行为不仅难以规避

责任，相反还有可能招致更大的风险。因为，采取规

避信息、选择性执行的策略，在技术治理已经全面渗

透到基层的今天是很难操作的。然而，由于信息不

对称的问题，基层政府很难甄别风险的类型和责任

的大小，只好“以退为进”主动揽责，把自身责任最

大化，希望通过扩大责任的范围，把责任模糊化，以

达到“宁错勿漏”的效果。

这种行为既与基层政府的权责不对等的制度框

架有关，也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基层政府所

承担的无限责任相连。因此，责任兜底是基层政府

在制度框架与外部环境不确定的双重压力的约束

下，基层政府被迫采取的一种新型避责行为，是希望

通过责任最大化的方式来实现既定的目标。

通过制度框架与结构、外部环境和政府行为三

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框

架。制度框架与结构塑造复杂的外部环境，而复杂

的外部环境又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政府

的行为。基层政府一反常态，通过采取责任兜底的

回应方式，看似在扩大自身的责任范围，但实际上仍

然没有跳出避责行为的逻辑。

“责任兜底”的分析视角，不仅为我们理解当前

基层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还可以理解政府行为的

变化，并透过这种变化揭示其内在的逻辑，以此来分

析公共政策扩散中基层政府行为的异化现象。

三、精准扶贫中的“责任兜底”现象

在当下，基层政府的“责任兜底”行为很具普遍

性，与社会稳定、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等相比，脱贫

攻坚给基层政府带来的压力更大，要求也更高，且持

续的时间也更长，因而，我们以 J 县的精准扶贫实践

经验为样本，来进一步阐释基层政府的行为。

J 县是十三五国家贫困县，人口约 40 万，辖 11

个乡镇，贫困发生率为 11．8%，是 J 省最后一批即

2020 年退出的贫困县。J 县贫困发生率高，贫困面

广，贫困程度深，经济基础薄弱，在几次省际交叉评

估、省内督察评估中成绩都不是很理想，因而它所承

受的压力很大。基于此，为了能够顺利实现贫困县

摘帽，J 县制定了最为严格的考核制度，确保各项扶

贫政策的落地，确保“两率一度”( 两率是指整合贫

困发生率和漏评、错退率，一度是指群众认可度) 达

到要求。J 县精准扶贫中的“责任兜底”现象就是在

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 一)“精准扶贫”中的强问责压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要坚决打好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

验。”［17］( P6) 2018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指

出:“抓 好 决 胜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三 大 攻 坚 战。
……确保风险隐患得到有效控制，确保脱贫攻坚任

务全面完成，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18］( P7)

可见，脱贫攻坚成为三大攻坚战之一，也成为中央及

各级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2013 年底，国务院扶贫

办和中组部联合发文，将扶贫的责任纳入省级政府

的考核中，并建立了“约谈”问责机制，通过委托第

三方评估的方式来实施。

在这种强问责压力背景下，J 县为了能够确保

2020 年顺利退出，全县几乎所有的工作都集中在扶

贫领域，并制定了多重的考核机制，并要求所有的干

部做到“周六一定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一定”。在县

级对乡镇的考核中，脱贫攻坚的考核指标比重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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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80%。有关“精准扶贫”的各项考核指标成为“硬

指标”和“政治任务”，“精准扶贫”被纳入“一票否

决”的管理范畴①。当然，这种现象并非 J 县的特

例。比如，江西省对 25 个贫困县考核中，社会经济

发展的权重为 40%，而扶贫开发占 60%; 湖北省对

29 个国家和省定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及 8 个享受

片区开发政策的县( 市、区) 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和

主要领导的考核中，经济社会发展权重占 30%，精

准扶贫考核内容占到了 70%［19］( P49)。有研究表明，

在“不脱贫不脱岗”“不脱贫不晋升”“不脱贫不脱

钩”的硬约束下，扶贫干部的前途也与“精准扶贫”

紧紧连在一起［20］( P82)。

显然，在这种强问责的背景下，基层政府干部稍

有不慎，就有可能被问责，而高频率的检查、部门间

的交叉督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气氛。然而，上

级传递下来的任务经常是模糊的，从而导致基层政

府可能要承担的责任也是模糊的，也就是，到底哪些

属于基层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哪些不是，基层政府

往往是不清楚的。为了避免因识别而导致的责任追

究，基层政府只能把责任扩大，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

入到“精准扶贫”之中。在 J 县，所有的干部都有扶

贫任务，都有自己负责的领域，并责任到人，即哪个

领域出了问题，由责任人来承担。根据我们在 12 个

省 200 多个县的评估调查，许多贫困县为完成退出

任务，将县里 80%的工作人员都下派到乡镇和村

里。也有的乡镇除办公室、扶贫办等 2－3 个部门的

工作人员外，其他部门留一人处理日常事务，其余人

员都下到村里。

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等问

题，基层政府无法采取选择性的避责方式，只能通过

“强资源投入”来扩大责任的范围，即所谓的“责任

兜底”，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向“精准扶贫”投入更多

的注意力，在完成任务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规避自身

的风险。
( 二)“精准扶贫”中结果导向的考核方式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面对上级政府下

达的诸多任务指标，基层政府所承载的压力之重可

想而知。然而，上级对下级的考核往往是以结果为

导向，即追求的是最后的结果是否达到要求，而对实

施的过程却熟视无睹。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考核方

式，既加剧了基层政府只追求结果而忽略过程的行

为，同时进一步催生了基层政府避责的动机，并以任

务的属性为标准来进行注意力分配。显然，在“精

准扶贫”中，获得一个好的考核结果成为基层政府

注意力的集聚区。

进一步说，“精准扶贫”的考核以“结果”为目标

导向，强调的是扶贫的效果，而非注意力投入的多

寡。在这种考核方式下，基层政府的行为和注意力

的分配就会向结果倾斜，以结果的最优化为最终目

标。比如，精准扶贫的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为

“两率一度”，为保证完成综合贫困发生率低于 2%
( 西部地区 3%) ，漏评率、错退率和群众认可度分别

低于 2%、2%和高于 90%的指标，基层政府纷纷进行

“规定动作”的加码并创造“自选动作”。如，在 J 县

给乡镇政府下达的任务指标，变成了贫困发生率、漏
评率、错退率为 0，群众认可度为 98%－100%，并制

定了相应的责任制，旨在通过对基层政府的高标准

要求来实现被分配的相对低标任务。

结果导向的考核方式不仅催生了基层政府对指

标任务的加码，还导致了“灌水式”扶贫方式出现。

根据我们在 J 县的调查，有干部为了在检查中提高

贫困户的满意度，隔三差五帮其打扫家里卫生; 有的

乡镇为了实现脱贫，贫困户提出希望种植梨树提高

收入时，立马出资为其采购了树苗并组织干部帮其

种植、除虫、收果和售卖。然而，产业扶贫的结果具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21］( P62)。如果说强压之下的避责

动机使得“精准扶贫”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那么，

结果导向的考核原则决定了基层政府将扶贫成效的

提升作为注意力的发力方向，倒逼基层政府为了顺

利通过考核不得不由“不能做事”“不敢做事”向“不

得不做事”“不得不做好事”转变。在注重结果考核

的导向下，基层政府被迫选择“责任兜底”这一对绩

效提升有着切实效果的回应方式。
( 三)“精准扶贫”中的机会空间

基层政府为了实现避责，选择“责任兜底”的方

式迎合结果导向的考核，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扭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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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的本质。其实，早在 2017 年 7 月，国务院

扶贫开发办公室就连续两次发布专项文件，严禁精

准扶贫中的层层加码现象。尽管如此，由于上级传

递给基层政府的压力并没有减少，基层政府时刻处

在自上而下的组织压力和自下而上的群众集体行动

的压力双重挤压下，迫使其采取不同的避责行为，而

基层政府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也为它们避责行

为的灵活选择提供了机会。

尽管技术治理的手段已经渗透到基层，上级政

府获取信息的技术和手段也很多元，但在某种程度

上，上下间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就为基层

政府的自由裁量提供了空间。比如，我们在 J 县调

查发现，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一些信息的收集方面，囿

于人财物资源的稀缺性，除必要的田野考核外，上级

政府的考核多以填表的方式进行，表格所列项目大

多以结果为主，扶贫的过程很难通过表格来呈现，上

级政府或许可以通台账等方式获取结果的信息，但

没有办法获取过程方面的信息，这就为基层政府的

灵活性选择策略提供了机会。而且，信息的传递过

程中，还有一个所谓的“转译”环节。基层政府常常

会利用这个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信息进行“转

译”。我们在 12 省 300 多个县的调查也发现，各地

的做法千差万别，即使同一个县，各乡镇的做法也有

不同，而“层层加码”现象似乎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

象。比如，很多省不顾地方实际，拔高对贫困户的报

销比例标准，贫困发生率要求为 0 的标准，等等。这

一方面与地方政府掌握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又

缺乏比较有效的权力控制有关，另一方面与地方拥

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与信息有关。

四、“责任兜底”现象的多重逻辑

基层政府行为由邀功到避责，再到责任兜底的

变化，既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

之间关系发生的变化，同时彰显了基层政府的行为

特性，其背后蕴藏着多重的逻辑。

( 一) 压力型体制下的避责逻辑

压力型体制下行政主体的“避责”追求是解释

“责任兜底”的前提。从组织间关系的角度看，层级

间的压力型体制和附着于体制结构上的问责压力演

绎了“责任兜底”的避责逻辑。

压力型体制被定义为“一级政治组织( 县、乡)

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

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

系”［22］( P35)。之后，不断有学者发现，通过压力的方

式来驱动下级政府的现象，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在

社会管理领域也十分普遍且有效。在中国，目标管

理责任制和政治激励是保证压力型体制内上级政府

顺利实现压力传导和行政发包的制度设计，也是基

层政府在回应上级压力时“避责”动机产生的起点。

当然，在压力型体制下，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传

导的压力是通过目标管理责任制来实现的。目标管

理责任制的范围，涵盖了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招商

引资、征地拆迁、社会事务、信访维稳等各项工作，并

通过逐条考核的打分制来落实。行政主体在上级给

定的指标中分配注意力和资源，以求得最佳的“政

绩”。当然，并非所有的“政绩”都能“出干部”，只有

在安全生产、综治维稳、环境保护等“负向激励指

标”达标合格并且经济发展、基础建设等“正向激励

指标”十 分 突 出 的 干 部，才 更 有 可 能 获 得 政 治 激

励［23］( P95)。一旦“负向激励指标”不合格，地方官员

当年度的绩效考核即被取消“好”的评选资格，失去

晋升机会，对于渴望晋升的官员而言这无疑是一个

打击。而对于晋升无望或是无意晋升的官员，虽然

正向激励指标产生的“政绩”吸引力较弱，可能导致

决策者在履责的过程中态度消极，但在负向激励指

标的考核中，一旦触及“一票否决”的界限，行政主

体不仅会丧失晋升机会，还会面临严肃追责的后果。

总的来说，在面对“负向激励指标”时，追求晋升的

官员会尽力完成负向激励指标以求晋升; 对于无意

晋升或晋升无望的官员，虽然晋升机制作为约束和

激励行政主体积极行政的“底线控制工具”［24］( P48)

的作用失效，但问责这一悬于其头顶的“达摩克利

斯之剑”依旧会促使其完成指标要求。

可见，有压力就有避责的冲动。J 县的经验表

明，依靠传统惯用的避责策略，即所谓的事前主动选

择和事后被动应付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

不断增强的外部压力，故基层政府通过主动扩大责

任范围的方式，以“责任兜底”的方式作出回应。

( 二) 结果导向下的动力逻辑

政府绩效考核中的结果导向是“责任兜底”产

·86·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年



生的动力。在压力型体制下，上级政府通过目标管

理责任制和“一票否决制”实现目标的分解和压力

的逐级传导，而“扶贫”“环保”等“负向激励问题”

成为基层级政府的注意力分配重心。当然，在实际

的行政过程中，注意力分配的多寡并非上级政府对

基层政府奖惩的依据，上级对基层政府进行问责的

基础是考核结果。因此，上级考核指标的设计及其

背后的价值导向是影响基层政府治理追求的重要因

素，也是影响基层政府的行为方式。

“结果导向”和“过程导向”是行政组织绩效考

核的两种原则。在以“结果好一切都好”为逻辑的

“工具哲学”思维的影响下，结果导向成为政府绩效

考核普遍追求的价值偏好。在结果导向下，绩效考

核指标的设定注重治理结果而非过程，决策者的问

责风险来源于任期内的决策失误或执行不力而导致

的公共事务治理失当等负面治理结果。在职位确权

和目标责任制的背景下，决策者的岗位责任法定、明

确且不可推卸，责任主体清晰、具体，推诿扯皮等方

式不再能够帮助决策者在指标未达成的情况下实现

避责，努力完成本级政府分包的任务指标，成为基层

政府实现避责追求的应然之选。

通常情况下，任务指标的完成情况受决策者治

理方式和力度的影响。在中国，“求其上者得其中，

求其中者得其下”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基层政

府在面对上级政府要求完成任务的强压时，尤其在

对被上级设定为“一票否决”的“强负面激励问题”

的治理中，通常会放弃对成本的考量，选择扩大自身

责任边界，在上级要求的基础上采取更为严格和更

大范围的治理方式。同时，在上级政策不足以保证

任务完成的情况下，基层政府会进行自我加压，进行

自选动作的设计。

总之，无论是对规定动作的加码，还是自选动作

的设计，都源于以结果为导向的考核方式。换言之，

结果导向的考核方式是“责任兜底”产生的外在压

力，它也倒逼了基层政府行为的变化。

( 三) 自由裁量权下的机会逻辑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基层政府在回应上级压力时

会异化规定动作甚至创造自选动作? 除了决策者在

行政过程中规避责任的强烈动机外，各级地方政府

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上下级的信息鸿沟也为基层

政府选择“责任兜底”的回应方式提供了可能性。

自由裁量权的设计为基层政府“责任兜底”过

程中权力边界内的行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行政主

体行为的合法性源于对权力的掌握，基层政府的权

力源于上级政府的授予。从理论上说，理想的科层

化组织应当包括标准化的制度体系，各级政府在既

定的权力边界内按照规定的方式对社会事务进行管

理，各就其位，无一例外。换言之，理想的科层制组

织体系中，基层政府行政行为的方式不应该有弹性

空间，“自选动作”和异化的“规定动作”是不应该发

生的。然而，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区域间

在经济发展、风俗文化、社会传统等方面存在较大差

异，为了兼顾地区差异，“行政分权”成为中国权力

体系设计的一大特点。所谓“行政分权”，是指各级

政府在保证纵向控制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给予地方和

下级政府一定的自主裁量空间，鼓励地方政府在与

上级政府政策保持方向一致的前提下结合“地方性

知识”对上级政策方案进行优化设计，以保证政策

的“在地性”。以规避政策张力为目的而进行的自

由裁量权的设置，在实际行政中产生了为地方政府

松绑的附带效果。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地方政

府设计的“自选动作”和对“规定动作”的异化有了

变通的渠道，这样，通过“责任兜底”的回应模式对

抗压力型体制下的问责风险就成为可能。

可见，“行政分权”的体制设计下，下级政府对

本层级范围内的事务有着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一方

面给予基层政府在上级压力下弹性治理社会问题的

机会，避免了地域差异下可能产生的政策张力; 另一

方面，在足够的权力空间中，基层政府对辖区的事务

有一定的控制权，掌握着信息优势。这样，基层政府

借助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会寻找朝着有利于自身利

益方向的行动机会和空间，也包括扩大自己责任的

范围，“以退为进”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

五、结语

虽然“责任兜底”的方式可以通过资源倾斜和

“对标”发力，在短时间内实现预定目标，但不顾基

层实际，自行扩大责任边界之举，既是对基层治理资

源的浪费，也容易使基层政府的整体工作失序，从而

恶化基层的治理环境，加剧基层治理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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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现象在公共政策的纵向扩散过程中

比较普遍，不仅表现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也在环

境保护、重大风险防范的政策推进中随处可见。这

表明，越是带有硬约束的公共政策，责任越是重大，

越容易导致责任主体扭曲行为的出现。显然，基层

政府行为，与既有的制度框架结构有一定的关联，因

为制度框架会塑造不同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又

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进而影响基层政

府的行为。基层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被

迫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即自行扩大责任边界，

并传导给相应的责任主体。

基层政府传统的避责行为中，常常采取“选择

性”执行等策略进行，但在强调结果导向和技术治

理的今天，这种行为不仅难以避责，相反还有可能加

剧自身的风险。采取责任兜底的方式，就是在把责

任最大化的过程中，筛选主要责任，从而建立起更为

有效的责任与风险的对应机制。因此，从这个意义

上，责任兜底是基层政府在强大的压力面前所采取

的一种避责行为。显然，基层政府的“责任兜底”行

为，造成了行政人员的压力超载，显然不利于健全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公共政策扩展中的政府行为对于公共政策的实

施效果至关重要。改变基层政府的异化行为，要

“防治结合”［25］( P74)，“精准把握‘制’‘治’关系逻

辑”［26］( P53) ，首先需要制度框架与结构的优化，聚焦

基层权责结构和行政机构的改革，形成“复合、动

态、多维”［27］( P93) 的权责对等的制度框架; 其次，净化

外部环境，给基层政府减压，确定合理的责任边界，

并给基层政府合理的权力空间; 最后，转变政府职

能，在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中来重新梳理

县乡关系。只有这样，基层政府的行为才有可能朝

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无论对于基层治理体系现代

化的推进，还是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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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fill Responsibility Entirely: The Behavior and Logic of the Responsibility－
avoidance Strategy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Based on a Case of J County

YIN Li－min，TIAN Xue－sen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Center for Anti－Corruption，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Abstract: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voidance of responsibility is related to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its
own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Faced with the risks of the establishe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external un-
certainties，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is forced to adopt a so－called“ fulfill responsibility entirely”approach，that
is，to avoid risks by assuming all the responsibilities．This“retreat for progress”behavioral choice to maximize one’
s own responsibility stems from the logic of avoiding responsibility under strong accountability pressure，the logic of
result－oriented dynamics，and the logic of opportunity given by discretion． Empir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responsibility”behavior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not only causes the los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resources，
but also easily causes the overall work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to get out of order，thereby deteriorating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environment and exacerbating the chao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Key words: fulfill responsibility entirely; avoidance of responsibility;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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